
 

关于对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（二） 

 

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〔2022〕第 9 号 

 
 

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《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草

案”），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3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无锡和晶智能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和晶智能”）31.08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标

的资产”），交易价格 2.59 亿元；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

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5,000 万元，扣除 250 万元财务性投资后，募集配

套资金不超过 4,750 万元。2022 年 6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无锡和

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》（以

下简称“回函”）。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说明以下问题： 

1.回函显示，你公司将前次增资款项在会计处理上认定构成“明

股实债”的情形，并在会计处理上分类为金融负债，但回函称因交易

对方优先追求的退出方式为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子公司股权转换为

上市公司股权，前次增资实质上属于股权属性投资。请你公司详细说

明在将增资款项分类为金融负债的前提下，认定前次增资为实质性股

权投资的原因，结合交易对方参与标的公司实际管理及运营情况说明

认定标的资产为经营性资产而非债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前述情

况明确说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



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、律师核查

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《关于无锡和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

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增资协议》），标的公司曾承诺 2021 年至 2023 年

度标的公司实现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,500 万元、3,000 万元、3,500 万

元，但本次交易中预测期内各期（2022 年至 2028 年）净利润分别为

8,521.35万元、9,802.44万元、12,681.26万元、14,988.69万元、16,782.16

万元、17,379.40 万元、17,065.87 万元，远高于 2021、2020 年标的公

司实际净利润及《增资协议》中业绩承诺所约定的净利润金额。此外，

预测期内标的公司汽车类、其他类产品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均显著高于

家电类产品营业收入增幅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《增资协议》中业绩承诺的制定依据及合理性，结合

《增资协议》的具体约定说明是否构成对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，业绩

承诺的实现情况是否会对本次交易实际实施产生阻碍。 

（2）结合在手订单、行业发展等详细说明汽车类、其他类营业

收入增长较快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说明本次交易预测期内净利润与前次交易《增资协议》所

约定业绩承诺的差异及合理性，并量化分析预测期内净利润远高于报

告期内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预测业绩的可实现性等说明是否存在刻

意抬高收益法估值、操纵评估结果的情形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回函显示，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末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为



25,277.87 万元，占期末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.33%，未

达到 30%。此外，上市公司持有的教育类资产未计入财务性投资。请

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所持财务性投资的具体情况，包括投资目的、投资时

间、历年损益及减值情况，说明公司损益计算是否准确、计提相关资

产减值或损失是否恰当，是否存在通过不当计提减值、未准确核算损

益等规避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上市类第 1 号》、《创业板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中相关规定的情形。 

（2）结合上市公司对教育类资产的实际管理及控制情况、投资

目的、与主营业务具体关系等明确说明上市公司所持教育类资产不属

于财务性投资的依据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、律师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回函显示，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毛利率与同行业公司相比较低，

标的公司产品涉及家电、汽车电子等多个领域，但仍以冰箱等相对成

熟化的传统白色家电产品为主，结构较为单一，因此导致标的公司毛

利率水平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存在差距。请你公司详细分析标的公司与

同行业公司的产品结构及各类产品毛利率情况，并结合家电类产品特

点、原材料构成、下游客户情况等详细说明标的公司家电类产品毛利

率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回函显示，标的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公司相比

处于较低水平，回函称主要系各家公司产品细分结构有所差异、具体

经营模式、管理方法的执行差异等所致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产品结构



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影响及公司与同行业公司具体经营模式、管理

方法的执行差异，并明确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请独立财

务顾问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17 日 

 

 

 


